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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6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关于上市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管理的

有关规定，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对 2026 年度与关联

方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五矿”）及其所属部分企业、中国盐湖

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盐湖”）及其所属部分企业、中化化肥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化化肥”）、青海省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海

国投”）及其所属部分企业、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行（以下简称“工

商银行”）全年累计发生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的总金额进行了合理预计，预计总

金额为 146.91亿元，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履行审议程序如下：

1.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30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

逐项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在审议和表决

上述议案时，关联董事侯昭飞、王祥文、张铁华、陈胜男进行了回避表决。

2.公司九届十六次（临时）董事会召开前，公司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

议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议案，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

议。

3．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此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关联股

东中国五矿、中国盐湖、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

青海汇信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将回避表决。

（二）2026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

预计金

额（含税

金额）

2025年 1-12
月份发生金额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采购/销售

商品及劳

务服务

中国五矿及其子

公司

采购/销售、技术咨询服务、

套期保值手续费、监理、项

目勘察、工程建设和劳务服

务等业务

市场化原则 216,000.00 7,918.89

中国盐湖及其子

公司

原材料及产品采购/销售；

物业管理、房屋租赁、产品

代加工服务、劳务服务、商

标专利授权许可、等业务。

市场化原则或

参考市场价格

确定

358,000.00 217,626.90

中化化肥 产品销售 市场化原则 128,000.00 83,245.89
青海国投及其子

公司

产品销售、房屋租赁、物业

管理等业务
市场化原则 167,100.00 0

小 计 869,100.00 308,791.67

银行存

款、承兑

汇票托

管、融资

等业务

工商银行
存款金额、银行承兑汇票托

管日均余额。
市场化原则 600,000.00 721,391.25

小 计 600,000.00 721,391.25

注：1.因关联人数量众多，公司难以披露全部关联人上述信息，其他关联人以同

一实际控制人为口径进行合并列示。

2.2025年 1-12月份发生金额未经审计。

3.如存在总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出现尾差，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三）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2025年 1-12

月份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含

税金额）

实际发生额占

同类业务比例

（%）

实际发生额与

预计金额差异

（%）

披露日期及索

引

采购商

品及劳

务服务

中国五矿

及其子公

司

原材料及产品采

购/销售、技术服

务和劳务等。

7,918.89 29,051.00 0.92% 72.74%
详见公司在巨

潮资讯网披露

的《关于 2025

年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公告》

《 关 于 增 加

2025 年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额

度的公告》（公

告 编 号 ：

中国盐湖

及其子公

司

原材料及产品采

购/销售；物业管

理、房屋租赁、产

品代加工、劳务服

务、商标专利授权

许可等。

217,626.90 395,749.00 5.11% 45.01%

中化化肥 产品采购/销售 83,245.89 141,800.00 3.97% 41.29%



2025-019 、

2025-046）

青海国投

及其子公

司

产品销售、物业管

理
0 920.00 0 100.00%

农大肥业
氢氧化钾、氯化

钾、尿素
63.50 3,800.00 0.003% 98.33%

银行存

款、承兑

汇票托

管、融资

等业务

工商银行
存款金额、银行承

兑汇票托管日均

余额。

721,391.25 750,000.00 96.19% -3.81%

国家开发

银行
35,916.26 220,000.00 16.33% -83.67%

青海银行 110,647.94 120,000.00 92.21% -7.79%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

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差异说明：公司 2025年年初预计关联交易

时，全面充分地考虑了各类关联交易发生的可能性，因此使得公司与关联方实际发生

的关联交易金额与年初预计金额存在差异。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

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对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符合

公司实际情况，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行为，交易遵循公平、公正、

公开的原则，未发现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

注：1.因关联人数量众多，公司难以披露全部关联人上述信息，其他关联人以同

一实际控制人为口径进行合并列示。

2.2025年 1-12月份发生金额未经审计。

3.如存在总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出现尾差，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介绍

1.公司名称：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得信

注册资本：1,020,000万元

经营范围：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矿产品及非金属矿产品的投资、销售；新

能源的开发和投资管理；金融、证券、信托、租赁、保险、基金、期货领域的投

资管理；投资与资产管理；各种工程技术咨询服务及工程设备租赁；与工程建筑

相关的新材料、新工艺、新产品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交流和技术转让；冶

金工业所需设备的开发、销售；承担国外各类工业、民用建筑工程咨询、勘察、

设计和设备租赁；机电产品、小轿车、建筑材料、仪器仪表、五金交电、机械设

备的销售；建筑及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技术研究、规划勘察、设计、监理服务；房

地产开发与经营；物业管理；进出口业务；招标、投标及招标代理；承办展览展

示活动；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外广告；经济贸易咨询；技术服务、技术



交流；自有房屋租赁。（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

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公司名称：中国盐湖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薛飞

注册资本：1,000,0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非煤矿山矿产资源开采；矿产资源勘查；肥料生产；

水泥生产；建设工程监理；建设工程设计；公共铁路运输；道路货物运输（不含

危险货物）；旅游业务；印刷品装订服务；食品销售；住宿服务；道路旅客运输

经营；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

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化肥销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

高纯元素及化合物销售；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

（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建筑材料销售；水泥制品制造；水泥制品销售；塑料

制品销售；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包装箱及容器制造；电池制造；电池销售；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专用化学产品销

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售；

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有色金属合金制造；有

色金属合金销售；有色金属压延加工；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再生资源销售；

煤炭及制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3.公司名称：中化化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铁林

注册资本：1,130,0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肥料生产；农药批发；农药零售；危险化学品经营；

互联网信息服务；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

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化肥销售；肥料销售；生物有机肥料研发；农作

物病虫害防治服务；农用薄膜销售；农作物种子经营（仅限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



电子专用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货物进出口；进出

口代理；销售代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食用农产品

批发；食用农产品初加工；农副产品销售；农业机械服务；农林牧副渔业专业机

械的安装、维修；农、林、牧、副、渔业专业机械的销售；机械设备研发；机械

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租赁；谷物种植【分支机构经营】；薯类种植【分支机构经

营】；油料种植【分支机构经营】；豆类种植【分支机构经营】；棉花种植【分支

机构经营】；麻类作物种植（不含大麻）【分支机构经营】；糖料作物种植【分支

机构经营】；烟草种植【分支机构经营】；蔬菜种植【分支机构经营】；花卉种植

【分支机构经营】；水果种植【分支机构经营】；坚果种植【分支机构经营】；中

草药种植【分支机构经营】；谷物销售；豆及薯类销售；棉、麻销售；畜牧渔业

饲料销售；物业管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

的经营活动。）

4.公司名称：青海省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兴财

注册资本：881645.621326万元

经营范围：煤炭批发经营；对服务省级战略的产业和优势产业、金融业进行

投资；受托管理和经营国有资产；构建企业融资平台和信用担保体系；发起和设

立基金；提供相关管理和投资咨询理财服务；经营矿产品、金属及金属材料、建

筑材料、电子材料、有色材料、工业用盐、化肥、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

石油制品（不含成品油）、铝及铝合金、铁合金炉料经销；房屋土地租赁，经济

咨询服务，对外担保，实业投资及开发；矿产品开发（不含勘探开采）销售；普

通货物运输；煤炭洗选与加工；燃料油（不含危险化学品）、页岩油、乙烯焦油、

沥青销售。（以上经营范围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5.公司名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行

法定代表人：博来



经营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二）关联关系说明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说明

中国五矿
中国五矿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符合《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规定

是上市公司的关联法人。

中国盐湖
中国盐湖为公司控股股东，符合《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规定是

上市公司的关联法人。

中化化肥
中化化肥为公司股东中化集团关联企业，符合《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规定是上市公司的关联法人。

青海国投
公司关联自然人担任董监高的企业，符合《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规定是上市公司的关联法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青海

省分行

工商银行青海省分行与公司股东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同属于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控制企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6.3.3条规定是上市公司的关联法人。

（三）关联方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序号 关联方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备注

1 中国五矿 134,205,222.99 35,051,292.78 83,323,932.15 1,743,719.17 截至 2024年 12 月

2 中国盐湖 9,813,975.42 6,725,999.00 856,734.30 186,694.03
截至 2025年 6月
（未经审计）

3 中化化肥 2,065,479.04 946,148.30 2,111,458.48 55,761.90 截至 2024年 12 月

4 青海国投 7,372,889.89 5,642,740.30 640,512.95 450,866.29
截至 2025年 9月
（未经审计）

5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青海省分行

11,693,727.18 98,453.48 124,279.87 59,662.74
截至 2025年 9月
（未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于与关联方购买/销售产品的关联交易

本公司与关联方之间产品销售按一般市场经营原则进行，按批次结算，交易



遵照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进行。

公司下属分子公司与关联方采购/销售产品，互供用于生产的基础性原辅材

料、生产要素及开展铁路代发运、机械加工、土地租赁、用电、供暖、仪器仪表

校验、产品检测、商标专利授权许可等合作。由于公司相关下属分子公司与关联

方分子公司同处于察尔汗工业园区，独特的园区供需环境，双方产品互供不可避

免，产品外运依靠公司铁路专用线，相互之间产品具有销售唯一性和运输、采购

唯一性。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化工产品采购/销售、产品代发运、机械加工、劳务

服务均以市场化原则进行结算。公司与关联方产品购销等经济活动，严格按照市

场化、法治化的原则，合理确定产品价格，并签订购销合同。双方就互供产品的

定价进行磋商，制定指导价格，该指导价格的基本定价思路与原则为，有市场参

考价格产品，以当期市场价为依据；无市场参考价格产品，以完全成本经双方磋

商后确定价格。

（二）关于与提供或接受服务的关联交易

1．产品代加工。为充分发挥产业链协同优势，积极响应市场需求，公司旗

下分子公司与关联方开展合作，以委托加工的形式，利用氯化钾生产氢氧化钾、

碳酸钾产品。这一合作模式不仅丰富了公司的产品种类，更有效延伸了钾板块产

业链，增强公司在市场中的竞争力；在生产环节，公司采用以销定产的策略，确

保产品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减少库存积压。定价方面，分子公司向关联方支付的

产品加工费，以关联方产品加工完全制造成本为基础，并充分参考市场价格综合

确定，确保定价公平合理，符合市场规律与双方利益。

2．物业管理服务业务。公司分子公司与关联方就办公楼宇开展的物业管理

服务，关联方将提供楼宇配套物业管理服务业务，相关物业管理费用以市场化原

则进行，根据购置楼层建筑面积按年度进行结算。

（三）关于与关联银行开展银行存款、承兑汇票托管等业务

1．对公存款业务。盐湖股份公司在银行对公存款业务包括银行存款业务、

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其中银行存款包括但不限于：活期存款、通知存款、协定存

款、定期存款、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等业务。

2．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包括银行承兑汇票托收等业务。

对公存款业务中银行存款可以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协定存款、通知存款等

方式存入；活期利率以中国人民银行基准利率执行，定期存款、通知存款、协定



存款利率以银行审批或签订的具体协议利率为准。

3．融资业务。公司在银行融资业务包括但不限于银行贷款、供应链融资、

银行承兑汇票贴现、质押及对外签发等业务。

公司在关联银行存款金额、银行承兑汇票托管等关联交易均按照市场公允的

商业条件下执行，由于结算等原因导致公司在关联银行存款超出最高存款限额的，

公司在 3个工作日内将导致存款超额的款项划转至其他商业银行账户。

（四）关联交易期限

以上关联交易期限为本议案经公司股东会审议生效之日起至本次审议额度

使用完毕为止。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向关联方销售产品的关联交易

公司向关联方销售产品，是根据企业自身发展需要，充分合理地利用关联方

所拥有的资源和优势，满足本公司经营活动的需要，确保公司产品的稳定销售，

可有效的降低销售成本，交易价格依照市场价格，遵照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进

行。

（二）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关联方开展的物业管理业务

1．关联方为公司下属子公司提供物业管理服务。公司分子公司与关联方就

办公楼宇开展的物业管理服务，关联方将提供楼宇的配套物业服务业务，关联方

提供的相关专业物业管理服务有助于保障相关场所、设施的正常运行，降低长期

的运营成本。

2．关联方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劳务服务。公司关联方为公司分子公司

提供劳务服务，通过非招标询比采购委托第三方进行实施，以市场化原则进行，

有利于公司分子公司相关车间专业技术人员集中精力做好核心生产工作和管理

工作，同时可降低公司管理、资金、人力等资源投入。

（三）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关联方间开展的原辅材料互供、委托服务等关

联交易

1．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关联方开展化工产品采购/销售、互供用于生产的基

础性原辅材料、生产要素及开展代发运、机械加工、土地租赁、用电、供暖、仪

器仪表校验、产品检测、商标专利授权使用等，均是双方基于独特的园区供需环

境、相互之间关联交易的唯一性开展基本生产工作，确保生产工作连续稳定开展



的基本保障。

2．关联方为公司分子公司提供产品代加工服务。作为国内盐湖资源开发的

龙头企业，公司核心业务聚焦于钾肥和锂盐领域。然而，当前公司产品结构相对

单一，其中氯化钾产品附加值较低，在国际价格波动面前，受影响程度较为显著。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碳酸钾、氢氧化钾等产品在农业、化工、新能源等领域的需

求正呈现出持续增长的态势，通过委托代加工碳酸钾、氢氧化钾等高附加值产品，

公司能够迅速完善钾肥全产业链布局。一方面，灵活调整产能，实现从基础氯化

钾生产向精细化工产品领域的延伸，进而丰富产品结构，确保公司能够快速、精

准地响应市场需求变化，有效增强抵御市场波动的能力。另一方面，有助于公司

构建从资源开采到高附加值产品的一体化产业格局，提升产业集中度，为公司的

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助力公司实现“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的目标。

（四）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关联银行开展银行存款、承兑汇票托管等业务

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合作，开展包括存款、结算等在内的资

金相关业务，能够有效促进公司业务的拓展，增强公司资金实力，提升抗风险能

力。同时，作为公司股东的上述金融机构，基于紧密的合作关系，会将公司需求

置于优先地位，凭借专业能力和资源优势，为公司量身打造便捷、高效、全方位

的金融服务方案，为公司的稳健发展和战略布局提供强有力的金融保障。

五、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是维持生产经营活动正常运转所不可或缺

的。公司与与各关联方在“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下签署协议是公允的，能够

保证公司和股东的权益。交易过程遵循公开、公正、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交易定价合理公允，充分考虑了市场行情与公司实际情况，能

够确保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该项议案提交公司董事

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2．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五次会议决议；

3．关联交易概述表。



特此公告。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2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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